
 

新竹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申請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 民眾持相關申請資料至身
障者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
（里幹事，下同）提出本
補助之申請。 

 

2.區公所於規定期
限內審核文件是
否完備  

 

 

3.區公所於規定期限內登
錄系統、審核作業，逕
函復申請人  

 
 

 4. 市府審核不符合案  
件 

 5. 市府每月 25日將補助款匯入
申請人帳戶 

 申請資料包括：  

(一) 身障手冊/證明及印章  

(二) 申請人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

(三) 受託代辦人之身分證及印章 

(四）戶內人口學生證、月退休俸/

月撫金/榮民院外就養金領取

證明 

 

文件未完備者，由區公所書面/電話
通知申請人於 10 日內補件，並以申
請人檢附完整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
日。 

不符合規定者，市府函復申請人
於文到 15日內提出申復，並以一
次為限，經審核符合申請資格
者，追溯自受理申請月份發給本
補助；逾期申復者，視為重新申
請。副本函文區公所。 

文件不完備 

複審未通過 

文件完備 


